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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西 师 范 大 学 
关于印发《山西师范大学科研经费 

管理办法补充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 

《山西师范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》已经学校会议

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   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山西师范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0 月 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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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师范大学 
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 

 

为统筹财政科研项目间接经费使用，强化激励机制，激发科

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，依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和

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间接经费的核定比例 

自然科学类项目间接经费按照不超过直接经费扣除设备购

置费的一定比例核定，具体如下：500 万元以下的部分为 20%，

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为15%，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为13%。 

社会科学类项目间接费用按照不超过项目资助总额的一定

比例核定，具体如下：50 万元及以下部分为 30%；超过 50 万元

至 500 万元的部分为 20%；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为 13%。 

二、间接经费分配比例 

科研经费到帐后，学校按上述比例提取间接费用；间接费用

的 25%为管理费，管理费实行 5万元封顶，其余为项目组绩效。 

三、项目组绩效的发放 

绩效用于激励科研人员。学校依据项目主管部门或项目委托

方年度检查、中期检查、结题验收的结论向项目组发放绩效，由

项目负责人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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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年度执行情况不良或中止、验收不合格的项目，扣除部分

或全部绩效支出。 

经费大于 10 万元的项目，通过年度检查、中期检查或结题

后，可分批次领取绩效；经费小于 10 万元的项目，结题后一次

领取绩效。 

四、适用范围 

本办法适用于尚在执行期的实行公开竞争方式的各级各类

财政科研项目。 

对于原来未设立间接经费的在研项目，按照不超过上述核定

比例，经项目负责人申请，科技处、社科处审批后从项目经费中

分解出间接费用。 

五、附则 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与本规定相抵触的原相关规定同

时废止；本规定与出资方管理办法如有抵触，以出资方管理办法

为准；本规定由科技处、社科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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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各位校领导 

发：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 

山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0 月 9 日印发 


